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2025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	序号
	决策事项名称
	计划完成时间
	申报和承办单位

	1
	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2025年森林防火命令
	第一季度

（已完成）
	区应急管理局

	2
	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乐山市市中区政府投资

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
	第二季度

（已完成）
	区发展改革局

	3
	乐山市市中区土主商贸纺织片区镇区详细规划、乐山市市中区平羌三峡生态旅游片区镇区详细规划、乐山市市中区苏稽文旅餐饮片区镇区详细规划、乐山市市中区茅桥粮油产业片区镇区详细规划
	第三季度

（已完成）
	区自然资源局

	4
	乐山市市中区公办养老机构公建民营实施方案
	第三季度

（已完成）
	区民政局

	5
	乐山市主城区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机动车实施应急

管控措施
	第四季度
	区生态环境局

	6
	乐山市市中区现代水网建设规划
	第四季度
	区水务局

	7
	乐山市市中区三江岸线保护实施方案

(2021—2035年)
	第四季度
	区自然资源局

	8
	乐山市市中区园林草地定级与基准地价

更新成果
	第四季度
	区自然资源局


备注：1.纳入目录的决策事项，承办单位应严格按照《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《公平竞争审查条例》等规定履行相关法定程序，并结合工作实际按规定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、为基层减负一致性评估。

2.承办单位开展风险评估，应重点查找涉及社会稳定、公共安全、生态环境、财政金融和就业促进等方面的风险点、风险源。

